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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3-018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

日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

公司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自立”）向该行申请的金额为 1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5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同意 2022 年度对江西自立的生产经营所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专项贷款

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100,000.00 万元，期限为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江西自立的担保余额为 20,00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江西自立的担保余额为 30,00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为 70,000.00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24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及《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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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000787294953H 

法定代表人 许来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6 年 05 月 30 日 

登记机关 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北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再生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加工、销售；金属材料、五

金、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械、电子设备的购销、自营及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

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江西自立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江西自立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5,930.57  767,332.81 

负债总额  378,233.11  320,515.70 

所有者权益总额  527,697.47  446,817.11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3,437.32  912,912.92 

利润总额  81,264.75  162,948.32 

净利润  80,880.36  151,806.70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报表（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报表（数据）

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经核查，江西自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4、担保金额：1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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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对子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且子公司的贷款为日常经

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